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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开展技工院校学生

实习管理专项检查活动的通知

各技工院校，各办学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推动落实教育部等五部委《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保证学生实习工作健康、安全和有序开展，经研究，决定开展技工院校学生实习管理专项检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检查对象
    全市有在校生的技工院校和有关实习单位。

2、 检查内容
    按照《规定》要求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存在违反“六不得”的情形，特别是违规使用劳务中介组织实习活动；是否存在安排学生从事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内容；是否安排学生节假日实习或加班和夜班。

    （二）是否在实习开始前，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订实习计划；实习岗位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三）顶岗实习学生的人数是否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10%，是否超过同类岗位职工总数的20%。

    （四）学生参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前，院校、实习单位、学生是否签订符合规定、切实维护各方权益的实习协议，是否存在违规签署合同、签署虚假合同等情况。

    （五）是否合理确定了实习报酬，并按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六）是否按规定制定学生实习工作具体管理办法和安全管理规定、实习学生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性文件。

    （七）是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

    （八）是否按要求安排了实习指导教师和专人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和日常巡视工作。

    （九）是否严格履行《规定》中安全责任。

    三、检查方式
    检查采取技工院校自查、办学主管部门检查和市人力社保部门抽查的方式进行。
    技工院校应按照《规定》要求，逐条比对自查，于4月12日（星期三）前将自查报告分别报送市职业技能培训研究室（纸质版加盖学校公章，电子版请发至tjjysh@126.com）和办学主管部门。自查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学生实习工作基本情况、学生实习自查情况、《规定》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办学主管部门对所属及各院校进行检查，市人力社保部门进行抽查。对于监管不力、问题频发、社会反响强烈的院校，要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进行通报。

4、 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将技工院校学生实习管理专项检查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认真制定方案，确保检查工作全面、有序开展，做好迎接国家有关部委联合检查相关准备工作。
（二）严格管理。各有关单位要把治理学生实习违规问题作为加强学校规范管理的重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

（三）注重长效。各有关单位要加强技工院校学生实习安全监管，完善实习管理制度，规范实习档案管理，建立加强实习管理的长效机制。

    联 系 人：刘丽洁、霍永旺

    联系电话：83218261、23235343、27110075（传真）
                               2017年4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人社部办公厅，市安监总局，市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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